呼和浩特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催检公告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》和《企业年度检验办法》等规定，凡在呼和浩特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及其所属各旗、县、区局（分局）登记注册，未按规定参加2010年度企业年检的各类企业（含外商投资企业）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原登记主管机关办理企业年检手续，逾期原登记主管机关将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八月三日

